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科技部研究計畫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1.目的：協助教師申請科技部相關研究計畫
2.依據：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WWW線上申請作業使用注意事項。 
3.範圍：專任教師。
4.權責:詳如 5.作業說明。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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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湯瑞芬/2662)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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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 

教師 

教師 

研發處 
(湯瑞芬/2662) 

研發處 
(湯瑞芬/2662) 

截止日前

一星期 

一日 

三日 

七日 

一個月 

三日 

一個月 

計畫結束
日後二個
月內 

計畫結束
日後二個
月內 

一日 

七日 

1. 科技部計畫申

請摘要。

2. 科技部專題研

究 計 畫 申 請

書。

3. 科技部彈性支

用 額 用 申 請

表。

4. 科技部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經

費收支明細報

告表。

5. 專題研究計畫

助理人員工作

酬金支給標準

表。

6. 科技部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兼

任助理人員工

作酬金支給標

準表。

至科技部網站完成線上申請，點選送出，並通
知研發處 

退

件 

研發學術四 1-001 

申請書是否合
乎規定 

否 

研發處彙整送出，並列印申請名冊，製作公文
書函報科技部 

通知教師線上完成執行同意書並申請第一期計
畫經費 

調查彈性支用額度金額、辦理計畫配合款計算
及申請統計額度送計畫主持人填寫補助項目 

辦理科技部行政管理費分配事宜 

計畫結案時，計畫主持人至科技部系統登錄支
用明細表，點選送出 

支用明細表是
否合乎規定 

退

件 

否 

研發處彙整送出，並製作公文書函報科技部 

申請第二期計畫經費(計畫開始後第六個月) 

列印支用明細表一式三份並簽章，送至研發處 

結案 

經費核銷，參閱委辦(補助)計畫動支及結報作業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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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說明 

5-1依科技部公告時程至線上申請系統辦理。 

5-2研發處彙整後函報科技部。 

5-3研發處辦理科技部核定計畫第一期請款。 

5-4研發處調查計畫主持人彈性支用額度金額，並請主計室協助匡列金額於會計

系統內。 

5-5配合建教合作案件辦理經費補助（已有計畫配合款者不再補助）。 

5-6研發處辦理行管費分配事宜。 

5-7研發處辦理第二期經費請款。 

5-8計畫主持人於經費核銷過程，如涉及爭議則比照「主計室-委辦(補助)計畫

動支及結報作業」流程辦理。 

5-9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通知教師至線上系統完成經費收支明細表，並列印一式 

    三份核章後送研發處彙辦。 

5-10研發處辦理收支明細表函報科技部結案。 

 

6.控制重點：風險分布 2 

6-1：通知：研發處承辦人通知教師於規定期限內繳交申請書、執行同意書、配

合款分配表、管理費提列表及支用明細表。 

6-2：作業：辦理計畫申請、請款、提列配合款、提列行管費及報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主計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主計二 2-006 

項目名稱 委辦(補助)計畫動支及結報作業 

承辦單位 主計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主計室審核計畫申請書的經費預算編列情形，有無

符合相關規定。 

二、各計畫單位將奉准之經費預算表送主計室開立計畫

帳後，即可依核定計畫動支。 

三、計畫經費動支與核銷應依委辦(補助)單位及本校規

定作業流程辦理。 

四、主計室除審核計畫單位檢附相關憑證之合法性、核

發對象及金額之正確性外，並應複核其經費支用是

否符合原簽目的及計畫規定。 

五、計畫執行完畢後，計畫主持人填報收支結算表，並

與主計室核對帳目，送研發處、總務處、主計室審

核，並由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 

六、簽報結果，結餘款依合約或委辦(補助)單位規定繳

還或結轉校務基金（簽呈及收支結算表送主計室

辦理）。 

七、陳核後由各計畫單位送收支結算表及結餘款繳回支

票至研發處發文向補助或委辦單位辦理結案。 

控制重點 

風險分布 3 

一、各計畫經費請按核准內容支用，與計畫無關之經費

不得列支。 

二、發票或收據日期應與計畫執行期限配合，超過執行

期限不得報支。 

三、各項計畫依委辦(補助)單位核定之預算表執行，如

因客觀條件變更致原核定預算不能配合需要時，應

依原委辦(補助)單位之規定簽報校長核准或函請

辦理變更預算事宜。 

四、各項計畫應於計畫期限內執行完畢，如有需延期之

情事，請備函向委辦(補助)機關申請辦理展延。 

五、收支結算表請依核定金額、實支金額、計畫結餘款、

應繳回結餘款、憑證號碼及財產編號等確實詳填，

經費若有流用亦請備註說明，並經相關人員核章。 

法令依據 

一、政府採購法 

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三、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四、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五、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六、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七、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八、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使用表單 一、計畫申請書 

二、經費核定表 

三、支出憑證黏存單 

四、分批(期)付款表 

五、會計報告或收支結算表 

 

 



計畫書及經費預算表送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批核 

主計室除審核業務單位檢附相關憑

證之合法性、核發對象及金額之正確

性外，並應複核其經費支用是否符合

原簽目的及計畫規定 

結束 

開立支出傳票 

送校長或授權
代簽人之批核 

 

 

1.各計畫經費請按

核准內容支用。 

2.發票或收據日期

應與計畫執行

期限配合。 

3.有無需辦理經費

變更。 

4.有無需展期。 

主計室審核計畫

申請書的經費預

算編列情形，有無

符合相關規定 

 

計畫書 

各單位 

是 

否 

主計室開立計畫帳 

辦理計畫動支及核銷 

各單位 

是否符合內部

審核規定及計

畫相關規定 

是 

否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主計室 流程圖 

委辦(補助)計畫動支及結報作業 

(一)計畫動支作業 

 

 

 

 

 

 

 

 

 

 

 

 

 

 

 

 

 

 

 

 

 

 

 

 

 

 

 

 

 

 

 

 

 

 

 

 

 

 

 



計畫主持人填報收支結算表，並與主計室

核對帳目，送研發處、總務處、主計室審

核，並由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 

陳核後由各計畫單位送收支結算表

及結餘款繳回支票至研發處，發文向

補助或委辦單位辦理結案 

結束 

 

 

收支結算表請依核

定金額、實支金

額、計畫結餘款、

應繳回結餘款、憑

證號碼及財產編號

等確實詳填，經費

若有流用亦請備註

說明，並經相關人

員核章 

 

簽報結果，結餘款依合約或

委辦(補助)單位規定繳還或

結轉校務基金（簽呈及收支

結算表送主計室辦理） 

計畫執行完畢 

(二)計畫結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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